
○○○君（即○○雜誌社）因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，違反公平

交易法處分案

發文機關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

發文字號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89.12.04. （八九）公處字第201號處分書

發文日期：民國89年12月4日

被處分人：○○○　○○雜誌社

　　右被處分人因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，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

，本會處分如左：

　　　　主　　文

一、被處分人為銷售商品賺取佣金之目的，乃借其曾以「○○雜誌社」向

　　行政院新聞局立案之名推銷消防器材，企圖使民眾誤信其係受政府指

　　導，顯係以錯誤資訊誤導及欺瞞消費者，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

　　行為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之規定。

二、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，應立即停止前項足以影響交易秩

　　序之欺罔行為。

三、處新臺幣二十萬元罰鍰。

　　　　事　　實

一、本案緣於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函稱：中華民國○○中心主任○○

　　○君係以「○○雜誌社」向行政院新聞局登記，並於八十六年一月二

　　十一日核准其出版事業登記字號（局版北市誌第一三四一號），該中

　　心乃利用行政院新聞局立案之名義推銷消防器材，企圖使民眾誤信該

　　中心係受政府指導，加以出版法已於八十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廢止，相

　　關登記核准字號在法律上已失其效用，有關各項出版品均不受行政院

　　新聞局審核，案經行政院新聞局函送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查證

　　結果，未發現具體事證足認○君涉及詐欺刑責，移請行政院消費者保

　　護委員會參處。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再函請本會就其不當行銷乙

　　節進行查處。

二、調查經過：

　　按被處分人到會表示，該中心係基於對消防器材之專業瞭解，而有於

　　宣導時推薦特定業者如○○有限公司及○○有限公司產品之情事，又

　　○○有限公司負責人到會提及相關公司－○○有限公司，爰函請○○

　　有限公司、○○有限公司及○○有限公司等事業負責人到會說明：

（一）被處分人八十九年五月十日到會陳述紀錄摘要如下：

　　1.○○雜誌社於八十四、八十五年間曾向新聞局申請登記成立，後來

　　　因人力不足業務停頓，後來又於八十六年二月十八日申請復刊。八

　　　十八年八月十日向臺北市政府申請營利事業登記證，雜誌社分為二

　　　部門，一個是編輯部門，一個是教育宣導部門。教育宣導部門，我

　　　們就成立中華民國○○中心－此為雜誌社內部組織，尚無向任何機

　　　關或單位報備。

　　2.○○雜誌社原來是由我擔任社長，最近在八十八年初才換成○○○

　　　先生，我擔任本社發行人，在業務分工上目前有三名講師－○○○

　　　先生、○○○先生、○○○先生，另有一名行政小姐。



　　3.本社出版之雜誌以贈閱為主，並無銷售任何商品，只是本社基於防

　　　災等公共安全之考量，在評鑑現行市售各種消防器材（如緩降機、

　　　消防栓、警報系統、簡易滅火器、逃生面罩等）後，在宣導當中建

　　　議他們自己能安裝及備置。基於我們的專業瞭解，目前各業者推出

　　　的產品中，像○○公司之滅火器及警報器、○○公司之逃生面罩，

　　　功能與品質均不錯，我們會用客觀比較及說明，本社絕不經手產品

　　　及收付金錢。

　　4.八十六年復刊後，因經費有限，出刊情況不很順利，直至八十八年

　　　起才以季刊方式出刊，總共五期，每期約一、二千冊，本社基於推

　　　廣需要，主要是印製安全講習綱要手冊，另外也印贈居家防火安全

　　　手冊等宣導資料。

　　5.本社社長變更應該要報備，本社預備要向新聞局報備，雜誌發行除

　　　了經費外，我們也要考慮到發行次數之問題，否則會讓新聞局停刊

　　　。

　　6.貴會所提示之中華民國○○中心講習通知函，是本社為聯繫各學校

　　　或有關單位安排課程需要，會以傳真或郵寄給對方參考，是否要安

　　　排課程。

（二）○○有限公司負責人○○○八十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到會陳述紀錄摘

　　　要如下：

　　1.本公司於八十年間成立，早期是進口美國○○消防器材為主，後來

　　　為了生存亦採多角化經營，也銷售防身、防盜產品器材，但是到目

　　　前為止，仍是以銷售消防器材為主（如偵煙器、滅火器、防煙頭罩

　　　、瓦斯防爆器、救助帶等）營業金額大約每月平均一、二百萬元。

　　2.本公司早期進口時，通路會透過○○、○○、○○等大型賣場，以

　　　批發經銷為主，也兼做零售。但近一、二年來，國內各式產品充斥

　　　，市場完全競爭，上述大型通路都已結束，最近一、二年來都以零

　　　售為主。

　　3.本公司多年以來，僅聘有會計及行政助理乙名，實際零售、經銷業

　　　務皆透過個別之個人從事零售（本公司並不給付任何底薪，純粹以

　　　銷售實績抽成）抽成的比率大概是售價的二、三成。

　　4.國內與消防安全有關之社團約有一、二十個，分別以財團法人、協

　　　會、雜誌社、基金會等方式存在，他們分別向教育部、新聞局、內

　　　政部、地方政府等單位登記。目前國內這些單位，就我所知有○○

　　　協會、○○協會、財團法人○○基金會、○○協會、○○基金會、

　　　○○雜誌社、○○雜誌社、○○防災宣導隊（由○○負責）、○○

　　　中心推廣部等。

　　5.前述所提到之消防安全相關民間機構，多多少少都與本公司有接觸

　　　。其中以○○雜誌社、○○雜誌社及○○基金會與本人較有交情，

　　　接觸比較頻繁。

　　6.以○○雜誌社為例，該雜誌社○○○會推薦本公司商品，主要原因

　　　是評鑑本公司產品在品質、價格、安全性及售後服務均符合○○○

　　　的標準，所以他在對外宣導時，若顧客執意要求就會推薦本公司商

　　　品，至於是否購買消費者自己決定。本公司產品銷售除前面提到個



　　　別經銷商（此部份並不多）推銷，以前客戶輾轉推薦以及民間消防

　　　團體推薦。

　　7.我們對於類似○○雜誌社並不會像個別沒有底薪之經銷商給予抽成

　　　，僅是在雜誌社有印刷、宣導刊物時，給予贊助印刷費用。他們去

　　　各地、各單位宣導，邀請單位會給予車馬費。本公司也會因他們之

　　　推薦人數多少以及對公司之業務拓展，本公司會評估成本效益，給

　　　予合理之經費贊助。

　　8.○○公司負責人是我太太，因我太太二年前已移民國外，實際業務

　　　由我負責，○○公司產品與大同公司大致類似，與本公司在同一地

　　　點經營，○○公司也無另外雇用人員。

　　9.本公司從八十五年就開始與○○雜誌社○○○認識，像該社其他教

　　　官如○○○也有認識但不熟，而且他也較不投入。

（三）○○有限公司負責人○○○八十九年七月七日到會陳述紀錄摘要如

　　　下：

　　1.本公司是在八十六年成立，主要的業務皆以室內外裝修工程為主。

　　　營業額不穩定，每月十幾萬或八、九十萬不等。消防器材的部份，

　　　若不包括較大的裝修工程，每月平均不到營業額之三成。

　　2.本公司自成立以來都無進口消防器材，主要是接受○○有限公司○

　　　○○先生之委託，就該公司自製消防器材品牌為代工、組裝（防火

　　　罩及防火大衣），完全沒有涉及銷售業務。

　　3.本公司八十六年成立之前，在○○街○○號，正式設立後約在八十

　　　六年五、六月間搬到樹林○○街，後來再搬到○○路，直至八十七

　　　年六月，我因地緣關係且看到出租紅紙條，才又搬到臺北市○○街

　　　○○號，前後為期二年，在今年五月才又搬到板橋○○街（工廠部

　　　份在八十九年六月八日登記核准位於中和）。

　　4.我在臺北市○○街○○號租房子期間，於八十八年間曾分租給中華

　　　民國○○中心（○○雜誌社）○○○先生。平日我和我太太○○○

　　　會幫○○○先生收信件，接電話。我太太也同時會兼雜誌社助理工

　　　作。

　　5.我們公司和○○○先生的○○雜誌社都在同一地址，他對於本公司

　　　只是接受代工、組裝，也無自有品牌之情形非常清楚。除了○○○

　　　先生是中華民國○○中心主任較固定外，○○○、○○○先生是較

　　　不固定，他們是從事安全教育宣導。

　　6.我們在臺北市○○街○○號的房子分租給○○○先生之費用為每月

　　　五千元。我太太是純粹義務幫忙（○○○先生有自己之電話），本

　　　人當時在同一地址，租屋之費用每月二萬元。○○雜誌社一般都只

　　　有○○○先生會去，每週約一、二次，看是否有其信件。

　　7.八十六年我自己開公司之前，我因為朋友（○先生）關係，曾經到

　　　○先生與○○○先生合資之○○公司工作約近二年，主要工作為安

　　　裝消防器材。我在○○公司任職期間，曾在公司看過○○○先生幾

　　　次，也談過幾次話，但業務上我屬裝置業務，所以我和○○○先生

　　　也算不熟，○○○先生到公司主要是找○○○先生談話。

（四）○○有限公司負責人○○○八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到會陳述紀錄摘



　　　要如下：

　　1.○○公司是接受本公司委託代工製造防煙頭罩為主及部份防火大衣

　　　。該公司完全不涉及銷售。

　　2.今天所提供○○有限公司八十八年薪資表中○姓人員是本公司股東

　　　，亦是我的親人，其他少數為本公司員工（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

　　　○，後二者已離職）其他人員大多為個人從事零售抽成或傭金之臨

　　　時業務員。

　　3.薪資表中所列○○○在本公司是兼職打工性質，主要是蒐集商情（

　　　○○○任職臺大○○處○○活動組，可利用學校電腦蒐集一些資訊

　　　－如各機關學校招標、採購之案件）。本公司每月會提供車馬費，

　　　迄目前為止仍在本公司兼差。

　　4.我和○○○在七十幾年就認識，他在最近二、三年才到○○有限公

　　　司兼職。我知道他在○○雜誌社掛名總編輯，但不支薪，只是提供

　　　一些資訊。○○○會在○○雜誌社掛名是因我的關係間接認識，介

　　　紹給○○○的緣故。

　　5.○○公司負責人○○○在八十四、八十五年間曾任職於○○有限公

　　　司擔任工程部經理，在八十五年底離職。他另行成立○○公司時，

　　　該公司設址在目前本公司○○路○○段○○號○○樓乙址，實際營

　　　業地址在○○街，但○○街乙址不能成立公司，再經過他的會計師

　　　建議，才於八十六年六月間將公司地址遷移至樹林○○街，在八十

　　　八年間政府法令變更，○○街原址又可登記為公司地址，他才又將

　　　公司遷回○○街原址。至於○○雜誌社初期設址在○○○自己家中

　　　，後來可能有一段時間寄設在○○路○○段○○號○○樓乙址，主

　　　要原因是我和○○○很熟，是朋友關係。至於後來○○雜誌社實際

　　　設在○○街，是因為○○○和我及○○○於公於私都是朋友。

　　6.○○雜誌社不開立單據、發票，所以如有贊助○○雜誌社經費，都

　　　沒有列在帳冊中，大都是由我自掏腰包。就我所知安全教育宣導單

　　　位就有二十幾家，本人今天提供十一個單位中，只有○○○先生之

　　　中華民國○○中心與我比較密切，會推薦本公司產品。

　　7.○○○先生在成立雜誌社之前我並不認識他，而是他成立雜誌社後

　　　主動來找我，要本公司提供產品目錄加以評估，若產品優良於宣導

　　　時，就會代本公司推薦，就我了解○○○先生也會找其他公司配合

　　　。因他與本人熟識，一但推薦本公司有銷售之產品如防煙頭罩、滅

　　　火器等，就不會再推薦其他公司類似相同產品。

　　8.○○有限公司成立已十年，○○○先生是在八十六、八十七年間主

　　　動來找我，之前我都不認識他。當初他來的時候主動提起，可以代

　　　本公司推薦商品，他提到一旦推薦一件，依當時行情及狀況要本公

　　　司贊助每件大約一百元左右（本行行情當時行情是一成左右），當

　　　時本人也同意每月本公司會計計算銷售數量及金額大約會贊助平均

　　　四萬元左右，這項經費大都由我個人支出，儘量不列入帳冊。

　　9.以本公司立場，當然希望儘量銷售商品，至於銷售途徑、方法，本

　　　公司並不會太在意，且本公司對○○○先生也沒約束力。本公司也

　　　依照○○○先生之要求贊助經費，所以不是本公司主導。就我了解



　　　雜誌社負責人為○○○先生，社長○○○只是掛名而已，未參與宣

　　　導或雜誌之編印。

三、調查結果：

（一）查本案被處分人以○○雜誌社內尚未向任何政府機關報備之內部組

　　　織－中華民國○○中心，對外以講習通知函宣稱該中心係純屬義務

　　　性質，協助執行消防安全示範宣導勤務，且於前述通知函中仍延用

　　　在法律上已失其效用之出版事業登記字號－「局版北市誌第一三四

　　　一號」。

（二）查被處分人自承，該中心係基於對消防器材之專業瞭解，而有於宣

　　　導時推薦特定業者之情事，且係屬義務性質，不收取費用，惟查被

　　　處分人實際上對於推薦之商品均有收取佣金之情形。

　　　　理　　由

一、按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，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，事業亦不得為

　　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，事業倘以欺騙或隱

　　瞞重要事實等引人錯誤之方法使交易相對人與其交易，為公平交易法

　　第二十四條之違反行為類型之一，而其所謂欺罔包含積極之欺騙及消

　　極之不告知重要事實，致使交易相對人產生錯誤而與其交易，核先敘

　　明。

二、本案被處分人利用其曾向新聞局立案之出版事業登記字號，再假藉中

　　華民國○○中心之名義對外行函，以取得交易相對人之信任，使交易

　　相對人與其交易，進行推銷商品之實，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

　　為，相關事證如下：

（一）按出版法業已於八十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廢止，相關登記核准字號在

　　　法律上已失其效用，有關各項出版品均不受行政院新聞局審核，惟

　　　查被處分人除於其署名中華民國○○中心之宣傳通知單中仍載用八

　　　十六年一月二十一日由行政院新聞局核准其出版事業登記字號－「

　　　局版北市誌第一三四一號」外，且對外宣稱該中心係協助執行消防

　　　安全示範宣導勤務，該宣導亦純屬義務性質，不需支付任何經費，

　　　該中心有藉被處分人曾於新聞局立案之名義，企圖使民眾誤信該中

　　　心係受政府指導，導致消費者誤認其身分，係以錯誤資訊誤導及欺

　　　瞞消費者。

（二）查被處分人雖稱該雜誌社係以贈閱為主，無銷售任何商品，基於專

　　　業之瞭解，評鑑現行市售各種消防器材後，推薦如○○有限公司之

　　　滅火器及警報器、○○有限公司之逃生面罩，絕不經手產品及收付

　　　金錢；惟據○○有限公司負責人○○○證稱，該公司於臺北市○○

　　　街設址時，曾分租與被處分人，且該公司以室內外裝修工程為主，

　　　並無進口消防器材及自有品牌，僅係就○○有限公司委託，代為○

　　　○有限公司自製消防器材品牌代工、組裝，被處分人對上述情形非

　　　常清楚，足見被處分人所稱基於「專業瞭解」而推薦○○有限公司

　　　之逃生面罩等語顯係不實。再查，○○有限公司負責人○○○證稱

　　　，該公司係於被處分人主動提起可代為推薦商品下，並依當時行情

　　　及狀況要求該公司贊助每推薦商品一件大約一百元左右之佣金，且

　　　○君承認每月贊助被處分人平均約達四萬元左右，相關經費由○君



　　　個人支出。爰認被處分人所辯該中心係基於防災等公共安全之考量

　　　及評鑑後，推薦○○有限公司及○○有限公司之產品，絕不經手產

　　　品及收付金錢等語，應為掩飾推銷消防器材之事實，其證詞不足採

　　　信。

（三）查被處分人以其內部組織－中華民國○○中心係屬義務宣導，不需

　　　支付任何經費為餌，利用消費者對自身安全之關心、消防安全常識

　　　之不足及對商品資訊之不熟悉，誘以協助進行消防安全檢查及避免

　　　觸法而負刑責等語以增加收受該通知單者接受其派員宣導之意願，

　　　其於通知單中註記新聞局核准字號，使消費者誤以為該中心係受政

　　　府指導之公益團體，以增加其信賴感，一旦得遂派員宣導，即進而

　　　推薦特定廠商產品以謀取佣金。此種利用消費者心裡上的負擔，影

　　　響其對商品之價格、品質、效用等為客觀判斷，而不得不接受該交

　　　易之情形，已有誤導消費者進行交易之情事。而觀諸消費者自由選

　　　擇交易機會之減損程度，該中心已有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

　　　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之規定。

三、綜上所述，被處分人為銷售商品賺取佣金之目的，乃利用曾以「安全

　　教育雜誌」向行政院新聞局立案之名義推銷消防器材，惟該登記核准

　　字號由於出版法之廢止，在法律上已失其效用。故顯係企圖使民眾誤

　　信係受政府指導，以達成銷售商品賺取佣金之目的，為足以影響交易

　　秩序之欺罔行為，核屬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之規定，考量被處

　　分人違法所得利益及經營規模小，爰依同法第四十一條前段規定處分

　　如主文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主任委員　趙揚清

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四日

　　本件被處分人如有不服本處分，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三十日內

，向本會提出訴願書（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），訴願於行政院。


